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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大数据是一笔宝贵的“资产”，是高价值密度的大数据源。利用好政府大数据对于促

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提升公共服务都大有裨益。企业是政府大数据与公众需求问题解决方案之间的桥梁。开放

政府数据并通过企业进行市场化开发是政府大数据释放价值的有效途径。以宁波市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府大

数据应用为例，分析政府大数据市场化利用的障碍和挑战，并探讨了政府大数据市场化利用的模式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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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is a large data source with high density value. Making good use of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is of great 

benefi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The enterprise which could propose solutions is 

a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and the public demands. Open government big data and develop big data business 

market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lease the value of big data. Taking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of Ningbo under 

it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he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market utiliz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mod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market utilization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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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二五”时期，在国家相关部委的推

动下，我国已经开展了数百个智慧城市（城

镇）建设示范项目，智慧城市（城镇）建设成

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是要实现城市市

民生活、生产和城市政府管理方方面面信

息的有效集成和知识发现，在信息通信技

术的有效支撑下，实现人们生产和生活以

及城市管理的信息化、绿色化和人性化等

目标，最终实现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科学化

和智慧化。

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先生 就提出

“大成智慧学”，他翻译成“wisdom in 

cyberspace”，明确指出：“必集大成，才

能得智慧”。也就是说，出智慧的关键在

“集”，有了“集”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

大成智慧。而要形成这个“集”，必须有广

泛意义上的数据有效集成和融合。智慧城

市建设产生的大数据包括城市的全 部事

实、经验、信息和知识等，这些都是“集”

的对象和内容。从大成智慧学的观点来看，

智慧城市能不能建成，关键看能不能把不

同部门、不同渠道的数据巧妙地融合集成。

因为每种数据来源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

的数据角度不同，但可以描述同一件事情。

只有融合集成各方面的原始数据，才能反映

事物的全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隐藏在

这些原始数据的相互关联之中。

近些年，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

进，政府相关部门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

些数 据往往与公 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

关，是具 有“高价值密度”的大数 据。因

此，集成、融合政府大数据，对实现政府科

学决策、城市有效治理和服务城市民生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挖掘和利用政府大数据的价值，一方

面要促进政府部门数据的融合和共享，以

实现政府大数据的内部利用，更重要的是

要促进政府大数据的对外开放，以实现政

府大数据的市场化利用。从应用目的来看，

实现政府大数据的内部利用，重点在于优

化业务能力、提高决策水平，而实现政府

大数据的市场化利用则是面向公众需求、

建立商业模式、创造经济价值，让百姓的

生产和生活更加有效和便利。

2  国外政府大数据开放与市场化利
用的案例与经验

大 数 据的开放 和利用将成 为下一个

10年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2014年5月，

印度 尼 西 亚 的慈 善 创 投 基 金 O m idya r 

Network委托澳大利亚咨询公司Lateral 

Economics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结

果表明：开放数据将在未来5年中为所有

G20（20国集团）国家贡献大约1.1个百分

点的GDP增长，占到2％GDP增长目标的

55％[1]。2011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

关于大 数 据的咨询报告指出，信息资 源

增值应用可为美国的医疗服务业每年节

省3 000亿美元，为制造业产品开发、组装

等环节节省50％的成本，为欧洲的公共部

门管理每年节省2 500亿欧元，为全球个人

位置数据服务提供商贡献1 000亿美元[2]。

为了取得数据开放的效益，美、欧等各

国各地区政府在立法、培训教育、互动反

馈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3]。政府数

据开放首先要有法律保证。美国拥有一套

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核心法律包括《信息

自由法》[4]、《宪法第一修正案》、《电子信

息自由法令》、《阳光下的政府法》、《隐私

权法》、《GPO电子信息获取促进法》等。

有了法律，还需要执行和监督机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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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设立data.gov行政督导委员会和data.

gov项目管理办公室，由它们为data.gov的

执行提供政策和策略建议，还由司法部信

息政策办公室（OIP）负责监测《信息自由

法》的执行。

合作是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成功之处。

具 体而言，其合作路径 主要包括3 种，第

一，构建跨 部门工作组。为了引入各部门

的专业知识，美国成立行政管理及预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高级顾问组，其成员包括首席信息

官委员会、机构间统计政策委员会、联邦

地理数据委员会等7个 部门的代表，这个

机 构由信息和法 规事 务办公室及电子政

府 和 信息 技 术办 公室 共同领导，为行政

管理及预算局提供有关data.gov的数据

策略，从而确保各行政部门数据发布和共

享的实现。第二，形成网络化合作关系。

由于各 个 部门都是在data.gov上发布数

据，因而美国各个部门首席信息官都在部

门内部指定数据管理员，并将其作为“连

接点”，从而在部门与data.gov项目管理

办公室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第三，加强政

民 互动。政 府机 构 提 供 数 据，公 众 是 数

据的最 终用户，公 众满 意度 直 接 决 定 着

开放政 府数 据的成效。data .gov强化了

公民参与，主要体现在，公众既可通过在

data .gov站点上以电子邮 件、评论 等方

式进行反馈，也可以通 过诸如Twitter、

Facebook的社交媒体与data.gov对话链

接中提供的沟通方式进行互动[5]。

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开放政府数据政策

的有效执行，分别从内外部做好了铺垫。

第一，推广开放数据的价值。为了提高公众

对于data.gov的认识，美国政府任命了一个

“数据推广员”及一个交流专家团队，由他

们对公众及政府部门进行开放政府数据宣

传。第二，良好信息沟通。隶属于司法部的

信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Policy，OIP）经常与各个机构的首席信息

官会面，并举办培训研讨会。

每年6月1-2日，美国举行“公民黑客

日”活动，届时美国劳工部、人口普查局以

及国家航空航天局都为黑客提 供开放数

据，方便外界开发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技术，

目前已经有27个城市准备举行 这样的活

动。黑客（hacker）与骇客（cracker）是分

属两个不同世界的族群，黑客是有建设性

的，骇客则专门搞破坏。“公民黑客日”是

美国政府与一些民间机构、投资基金会等

合作开展的一项活动，其目的是增强政府

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

澳大利亚政 府积极 推动公共 行业利

用大 数 据 分析 进行服 务改革 [ 6 ]，制定 更

好 的 公 共 政 策，保 护 公民隐 私，提 高生

产力及创新收 益，并 协助政 府 解 决 各种

难 题。澳 大 利亚 政 府 数 据 开放 通 过5 个

阶段将 数 据 开放 流 程 化，这5 个 阶段 依

次是：发现数据（discover）、过程处理

（process）、授权许可（license）、数据

发布（publish）、数据完善（refine）。同

时，政 府 制定了数 据 开放 共享的六 大 原

则：数据属于国有资产；从设计着手保护

隐私；数据完整性与程序透明度；技巧、

资源共享；与企业界和学术界合作；强化

开放 数 据。六 大原则将积极 推动和促 进

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利用。

data.gov.au是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目

录的开放数据平台，用户可以在该网站上

简便地搜索、浏览和利用澳大利亚国家政

府、地区政府的公共数据，政府鼓励所有

用户通过更新工具和应用从信息中得到实

惠。该网站包括114个部门的1 103个数据库

和18个应用软件。网站上的数据来自澳大利

亚政府多个部门，该网站提供数据下载，并

提供其他数据目录或资源的链接①。

新加坡具备全球顶级的宽带网络、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条件，另外政府对信息产业

①

http://www.

china-cloud.com/

dashujuzhongguo/

disanqi/2014/0108/

22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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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视，各种应用的开展也相对较快。新

加坡是世界网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全

球十大高速网络架构之一，承载了东南亚

地区半数以上的第三方数据中心存储量。

另外，作为全球数据管理枢纽，新加坡汇

集了东南亚超过50%的商业数据托管及

中立运营商数据中心 ②。据媒体报 道，新

加坡还计划建立一个占地面积超过12公

顷的数据中心园，吸引世界级的互联网及

媒体公司在新加坡发展其内容及服务。众

多国际IT巨头如谷歌、Paypal等都在新

加坡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

新加坡电子政府采取的是“市民、企

业、政府”合作的模式③，市民和企业可以

全 天候访问1 600项便利的政 府在 线 服

务。市民只需牢记一个密码——新加坡通

行证（Singpass），即可享受相关电子政

府服务，如便捷地在网上查询交通出行信

息、办理住房申请和税务申报等。企业组

织也拥有统一的与各政府机构进行互动

的唯一身份识别码（UEN）。企业可以在

线办理商务许可服务、工作许可服务，还

能通 过电子商务中心查 询和参与政府招

标与采购项目。

数 据公开方面，data.gov.sg是 新加

坡政府分享公开数据的平台，于2011年6月

启用，目前开放了来自60多个公共机构的

8 600个数据集，其中，50%的数据是可

机读的。其中，OneMap是一个地理空间

数据共享平台，目前有60种不同的地图主

题。利用这些开放数据，企业和部门已经

开发了100多项应用，涉及停车信息、公共

厕所、野猫管理等。2012年，新加坡政府

公布了《个人资料保护法》（PDPA），旨在

防范对国内数据以及源于境外的个人资料

的滥用行为。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进数据公

开，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为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的企业提供了开放

数据平台，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通过开

放交通数据，鼓励企业或个人开发提升公

共交通效率的应用软件。

加拿大的大数据市场也在逐渐升温④，

早在2010年，为响应公民对数据的需求，

加拿 大 就在 逐步 开放地 理 空间数 据，方

便民众使用。加拿大众包地理位 置数 据

创业公司Locationary创建了一个数据平

台，可以 搜 集 并聚合有关 企 业 资 料的信

息，使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得到保

证。Locationary已分析了56.1亿个数据区

（data field），管理着1.75亿份资料。

3  宁波市政府大数据开放与市场化
利用的现状与问题

国内研究人员在我国政 府大 数 据 开

放、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也做了大量

的研究[7-10]，研究表明，我国政府数据开放

实践当前存在6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数据

量少、单一价值低、可机读比例低；开放的

数据多为静态数据；数据授权协议条款含

糊；缺乏便捷的数据获取渠道；缺乏高质

量的数据应用；缺乏便捷、及时、有效、公

开的互动交流。

宁波市是我国较早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较高，在政府数据开

放共享方面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走在

全国的前列。中国工程院和宁波市设立了联

合咨询课题，对宁波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包

括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做了较深入的调查

分析，发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

通过系统性调研宁波市政府9个部门

和平台的政府大数据开放与利用的现状，上

述我国政府大数据开放与利用的6个方面的

问题都有所体现。表1是对宁波市几个政府

部门掌握的数据情况及应用情况提炼分析

和对比的结果，包括该部门掌握的最有价值

④

http://www.

china-cloud.com/

dashujuzhongguo/

disanqi/2014/0123/

22885.html

②

http://www.

iceo.com.cn/com

2013/2013/0929/

271366.shtml

③

http://www.

china-cloud.com/

dashujuzhongguo/

disanqi/2014/0121/

22831.html?

139044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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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在数据开放和利用上的最大优势、

当前的主要应用情况以及共享开放和利用

的最大问题等几个方面。

深入分析表1可以发现，宁波市政 府

相关部门虽然掌握了大量高价值密度的数

据，但尚未发挥出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价

值和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部门内部大 数 据的整 合尚未 完

成，缺乏核心应用和需求的引导

部门条块分割、分散管理，各类数据

割裂、分散的情况普遍存在，是政府大数

据存在“数据孤岛”、“信息烟囱”的主要原

因。表2列出了截至2015年8月宁波市9个政

府部门的内部数据整合情况。可以看出，

大部分政府 部门暂未实现内部的数 据整

合，同时也有部门，如公安局、教育局等明

确表示了信息系统繁多、数据整合困难。

宁波市海曙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实现了本区

几十个部门的数据整合，建成了初步的统

一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是将政府各部门不

同来源数据进行整合很好的范例。

（2）政府大数据市场开放与市场化开

发利用不足

调查发现，整合政府内部的数据不仅

仅因为“管理墙”的存在，导致数据跨部门

整合困难，更多是因为没有明确的需求牵

引。若政府部门有明确的需求，跨部门整

合数据也可以实现。需求不足或者没有发

现需求，是政府整合数据进展不足的主要

原因。因此，有效对市场开放数据，既能带

来政府跨部门数据整合的快速进展，同时

也可能催生更多的需求产生。

表3给出了宁波市9 个政 府 部门的数

据对外开放及市场化利用情况，除规划局

的地图数 据经脱密后对外开放并取得市

场化利用之外，大部分政府部门的数据都

没有取得市场化利用，原因都是对外开放

困难。81890求助服务中心的数据虽然可

以完全对外开放，但由于其数据资源本身

的片面性，还需要结合更多其他部门的数

据资源进行市场化利用的需求挖掘和价

值发现。

政府部门 目 前 掌 握 的 最 有
价值的数据

当前共享开放和利用的最
大亮点

主要应用情况 共享开放和利用的
最大问题

海曙区 经济
和信息化局

对 海曙区2 5 个 部
门的整合数据

已基本完成内部各部门数
据整合、融合

社区应用等 获得源数据的通道不畅通

8189 0求 助
服务中心

积累的历史数据 数据可无障碍完全
对外开放

对外提供案例、统计参
考等

对其他政府部门数据需求强烈

统计局 各类统计数据 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
法》作依据

统计月报、年报等 原始数据和省级以上统计数据不可
开放

规划局 地理信息数据 脱 密处 理 后，可 对外广泛
开放使用

基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库开发的20多种应用

数 据更 新 频 度慢；数 据质量、精度
不够

质量技 术监
督局

法人库数据 制定了法人库共享目录、法
人 库共享协议、法人 库共
享审批流程等工作规范

法人库与多个部门进行
了数据对接

对外数据接口问题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社保数据（养老、
医保、就业）

无 内部的统计分析 担心涉密、无法对外开放

卫生局 医 疗 业 务 和 公 共
卫生业务数据

无 内 部 建 设 的 三 大 应 用
平台

各大医院系统独立、数据分割现象
严重，整合困难

公安局 人口库数据 无 无 因业务原因，内部各部门数据整合困
难；大多数据涉密，无法对外开放

教育局 数 字 化 教 育 教 学
资源

无 智慧教育平台 内部数据整合困难

表 1   宁波市政府部门数据情况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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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化利用存

在的非技术障碍

调查发现，政府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化

利用不足的非技术因素主要是标准、法律、

隐私等问题。表4总结了宁波市9个部门在

数据对外开放方面的障碍，主要分为开放

标准不清晰、现有法律法规限制、安全隐

私问题担忧3个方面。数据开放的政策标准

不清晰是指，哪些数据可以开放、哪些数

据不能开放缺乏官方的标准，没有明确的

规定，若开放，也会涉及政府部门、企业、

个人等各方权责利不清晰等问题。法律法

规障碍是指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我国过去

对有些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与开放可能做

了某些不符合当前形势的限制。安全、隐

私问题担忧是指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

风险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量。

从表4可以看出，9个部门中有7个部门

表 2   宁波市政府部门内部数据整合情况

政府部门 内部数据整合情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暂未实现

卫生局 暂未实现，已有健康档案协作平台、综合卫生管理平台等初步应用平台

公安局 暂未实现，内部数据整合困难

规划局 暂未实现

统计局 暂未实现

质量技术监督局 完成部分整合（法人库建设）

教育局 暂未实现，内部数据整合困难

海曙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已完成初步整合，自然人11个部门，组织单位25个部门，空间地址1个部门

81890求助服务中心 暂未实现，需挖掘需求

表 3  宁波市政府部门数据对外开放及市场化利用情况

政府部门 数据对外开放及市场化利用情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外开放困难，暂无市场化利用

卫生局 对外开放困难，暂无市场化利用

公安局 对外开放困难，暂无市场化利用

规划局 地图信息脱密后对外开放，并实现多种应用

统计局 原始数据对外开放困难，暂无市场化利用

质量技术监督局 原始数据对外开放困难，暂无市场化利用

教育局 人员管理财务信息对外开放困难，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可对外开放，正打造智慧教育应用平台

海曙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部分对外开放，暂无市场化利用

81890求助服务中心 完全对外开放，暂无市场化利用

明确表示开放数据没有标准可依，有6个部

门明确表示有安全隐私方面的担忧，另外

有4个部门的确有各种法律法规方面的限

制。只有81890求助服务中心因为是便民

服务热线多年积累的数据，表示可以完全

无偿开放自己的数据，同时也表示，从开发

新的应用需求的角度出发，对其他部门数

据的需求非常强烈。

统计局常年跟数据打交道，已经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

定了数据的开放方式、公开程度、公开时限

等。作为传统数据部门，已经做到了有法可

依，有标准可依。但从大数据开发利用的角

度，其中某些规定未必契合市场化利用的需

求，例如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开放共享，我国

的限制比大多数国家更严。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来临，数据已成为国家的战略资产，从各

部门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的角度出发，出台

2016027-6



TOPIC   专题 23

表 4  政府大数据市场化利用政府部门的障碍

政府部门 标准不清晰 法律法规障碍 安全隐私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广东省2014年已出台《广东省社保信息公开暂行办法》 √

卫生局 √ 《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医疗机构病历管
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

√

公安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等 √

规划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
管理条例》、《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使用许可管理规
定》、《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

原始 数 据 需要脱 密，且
降低精度后才能开放

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原始数据及省级以上统
计数据不能公开

质量技术监督局 √ √ √

教育局 √ √ √

海曙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 √ √

81890求助服务中心 可完全无偿
对外开放

注：表中√表示本部门涉及此问题。

统一的管理法规势在必行。

（4）数据权不明晰，合理的商业利用模

式缺位

政府部门掌握大量有价值的大数据，

若能开发出好的应用，必然能带来好的经

济效益。但是政府部门还没有实现政府大

数据的价值，大数据的利用处于低水平阶

段。如有些部门把历史的业务数据、财务

数据等进行整合、统计分析，然后得出一些

曲线图、统计图等，认为就是大数据的利

用。这实际是传统数据的统计分析，是信

息化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到真正的大数据

应用阶段。政府大数据要有不同政府部门

数据的互联互通，更要有不同类型业务特

点的数据融合，政府大数据价值才能发挥

出来。比如卫生局的数据和人口、地理数

据等的融合，可以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价

值。这才是大数据真正奇妙的地方所在。

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权属没有确定，政

府部门（比如公安局）虽然掌握了大量数

据，但既不能做成可商业化利用的产品，又

不能将数据直接卖给企业，大大限制了政

府大数据的市场化利用。数据权问题是政

府大数据市场化利用不得不逾越的一道障

碍。因此，必须进行政府大数据权的相关

法律研究，还需要深入研究政府大数据开

放利用的商业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

大数据的价值。

4  政府大数据开放与市场化利用模式

实现开放共享是政府大数据市场化利

用的前提，是政府大数据价值链“源头”的

关键问题，也是政府部门自身需要解决的问

题。同时，为了打通政府大数据价值链的上

下游，还需要探讨涉及多元主体的政府大数

据市场化利用的模式。如图1所示，政府大

图 1  政府大数据市场化利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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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市场化利用涉及数据提供方、数据

管理方、数据共建方、数据应用方等。数据

提供方是指提供数据的政府各部门；数据

管理方是指政府大数据统一协调部门，负

责政策制定、管理协调以及政府大数据市

场化利用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数据共建

方是指提供技术、人力和资本的企业，参

与共建政府大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应用方

是指广大中、小、微数据企业，由它们进行

数据的分析、挖掘、利用以及应用创新和

数据增值。

政 府大 数 据市场化 利用的 核心首先

是融合政府各部门的大数据，建成可供开

放的政府大数据资源中心。如图2所示，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成立一个总体

协调部门，作为数据管理方，负责制定统

一的标准，管理协调和监督。但是限于技

术实力、资本投入等因素，数据管理方需

要联 合数 据共建方（有技 术 和资本实力

的企业）参 与大 数 据资源中心等公 共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例如可以通过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

作）模式进行合作，数据共建方可以通过

参与运营的方式获得利益的共享和回报。

政府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的“数据家底”将

原始数据分级分类，并在数据管理方的协

调下，逐步贡献出可供开放的原始数据。数

据提供方根据提供的数据被数据应用方

利用的情况获得利益的共享，可以作为公

共财政的收入。数据应用方是千千万万的

中、小、微企业，是对政府大数据加工和挖

掘进行创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

终利用好 政 府大 数 据为公 众 服务的“主

力军”。数据应用方通 过投标、申请和协

议的方 式，获得政 府大 数 据资源的使用

许可和授权，并在数据管理方的协调下，

将利用政府大数据资源获得的收益对数

据提 供方和数 据共建方进行分成。通 过

建成政府大数据资源中心并开放给企业

使用，不仅满足了公众的需求，也实现了

数据的“变现”。

此 外，数 据 管 理方还 可以依 托 政 府

大 数 据资源中心，以大 数 据 创新创业 大

赛、大 数 据主 题论 坛 等 多种 载体，鼓 励

公 众 和 企 业 发 掘 、利 用 政 府 大 数 据 资

源，激发创新创业新思维。鼓 励企业、社

会组织、科 研机构、个人、创投机构等共

同参与，建立包括创新工场、众创空间等

各种形式的大数据创业基地和大数据创

新中心，扶持 创新开发团队、中/小/微 型

科技公司的发展。盘活“沉睡”的政府大

数 据资 产，形成 政 府大 数 据资源 市场化

开发利用的繁荣局面。

5  结束语

发挥政 府大数 据的价值是一项系统

工 程，从 技 术 上 讲，涉及 数 据 采 集、数

据融合、数据加工、数据分析、结果呈现

等。此外，还涉及共享 机制、开放政策、

管 理 模 式、交 易规 则、保 障 措 施等 政 策

图 2  政府大数据市场化利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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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方 面的 问 题 。因 此，需 要 政 府、企

业、科研机构、个人等多方的共同参与和

发力。

政府大数据的市场化利用，需要搭建

基础设施，需要巨大的投入，政府应该充

分利用社会资本，借助PPP模式等灵活的

合作 模式，快 速展开大 数 据 基 础设施建

设和应用创新，同时还可以规避一定的风

险。银川等城市在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中引

入PPP模式，由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资本投

入，专业公司运营，既解决了建设期巨额投

资一步到位难的问题，也解决了运营期政

府在升级换代上难以跟进的问题。PPP模

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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